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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项目管理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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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

精神，确保广大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开展疫情防控科技攻关、做

好疫情防控工作，现对２０２０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相关

工作进行调整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事项

１．项目申报时间调整。目前所有处于申报期的项目，申报材

料提交截止时间在原定时间要求基础上延后３０天，同时相应的评

审立项工作安排顺延。

２．项目验收时间调整。对于实施期已结束正在准备综合绩效

评价材料的项目，材料提交时间将 ３个月延长为 ６个月。已提交

综合绩效评价材料的项目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开展后续工作

的时间视情况顺延。

３．项目实施周期调整。对于实施期结束时间在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

底前的在研项目，项目实施期自动延长６个月，在此期间项目承担

单位完成项目任务的，可立即启动课题绩效评价和结题审计工作，

提交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材料。项目研究人员在申请新项目时，限

项时间按原任务书实施期结束时间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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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核心研究团队身处疫区或直接投入疫情防控诊治一线、关

键任务实施受到疫情严重影响需要进一步延长实施周期，项目牵

头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向项目管理专业机构提出申请。

对于实施期结束时间不在上述范围的在研项目，如受疫情影

响较为严重，可根据实际需要提出延期申请。

４．其他管理服务工作安排调整。根据疫情防控进展情况，项

目管理专业机构可将原计划进行的评审立项、中期检查等工作适

当延期，并及时通知项目牵头单位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１．各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和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服务支撑单

位要按照上述调整要求，及时做好工作统筹安排，进一步深入落实

“放管服”各项要求，充分运用各类信息技术手段，在及时高效办

理项目调整事项、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等方面不断强化服务意

识和能力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服务，推动国家科技计划任

务有序顺利实施。

２．请各有关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，严格

遵循国家、地方的各项防疫要求，减少人员聚集，确保科研人员健

康安全；切实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有关部署，做好科研团队、科研

资源等的统筹协调，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科研攻关需求。

科技部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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